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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已经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于2010年7月1日起实施。它是我国
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性质是民事权利保护法，也是民事权利损害的救济法，在我国民法典
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都具有重要地位。　　尽管各国侵权法都是保护民事权利的法律，
但结构、体例和具体内容都不相同。大陆法系的侵权法是成文法，是债法的组成部分，采取一般化的
立法方法。英美法系的侵权法是判例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采取的是类型化的立法方法。中国《侵
权责任法》既坚持大陆法系侵权法的传统，又借鉴英美法系侵权法的优势，总结、吸纳中国《民法通
则》实施以来鲜活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形成了我国侵权法的特色，是一部先进、实用，既具有人民性
，又具有科学性的民事基本法。　　任何法律的制定，都不是为了制定而制定，而是为了实施，是为
了让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侵权责任法》同样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侵权责任纠纷案件
不断发生，在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也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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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度危险侵权法律应用指南》内容包括：什么是高度危险作业、如何界定高度危险作业的范围、什
么叫高度危险侵权行为、高度危险侵权行为可以分为哪几类、高度危险物主要包括哪些、高度危险活
动和高度危险物有什么特征、什么是高度危险侵权责任、高度危险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什么、如何
理解无过错责任？它与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有什么区别、高度危险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什么、高度
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免责事由有哪些⋯⋯

Page 3



《高度危险侵权法律应用指南》

作者简介

李良雄，厦门大学法学硕士，现为福建江夏学院讲师，曾主持、参与多项国家及福建省社科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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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高度危险致害责任概述  1．什么是高度危险作业？  2．如何界定高度危险作业的范围？  3．什
么叫高度危险侵权行为？  4．高度危险侵权行为可以分为哪几类？  5．高度危险物主要包括哪些？  6
．高度危险活动和高度危险物有什么特征？  7．什么是高度危险侵权责任？  8．高度危险侵权责任的
归责原则是什么？  9．如何理解无过错责任？它与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有什么区别？  10．高度危
险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什么？  11．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免责事由有哪些？  12．受害人存在过失的
情况下，高度危险作业致害人可不可以减轻责任？  13．一般侵权行为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有哪些？ 
14．高度危险作业致害责任的责任方式有哪些？  15．在高度危险致害责任中，哪些人可以主张侵权损
害赔偿？  16．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责任主体有哪些？  17．高度危险致害责任的形式有哪些？  18
．在高度危险致害责任中，替代责任可以表现为哪些情形？  19．如何理解高度危险致害责任形态中的
连带责任？  20．高度危险作业导致他人损害的，受害人可以主张哪些赔偿？  21．财产损害赔偿的范
围是什么？  22．受害人只遭受一般人身伤害的，可以得到哪些赔偿？  23．受害人一般伤害的赔偿数
额应该怎样确定？  24．因高度危险作业导致受害人残疾的，受害人可以得到的赔偿范围包括哪些？ 
25．受害人残疾的赔偿费用应当如何计算？  26．因高度危险作业导致受害人死亡的，加害人的赔偿范
围包括哪些？  27．因高度危险作业导致受害人死亡的，赔偿费用应当怎样计算？  28．是不是只要受
害人遭受了精神损害，都可以要求赔偿？  29．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如何确定的？  30．高度危险
作业致害的举证责任怎样承担？  31．在高度危险致害责任中，法律对赔偿数额有没有其他限制？  32
．什么是高度危险致害的诉讼时效？第二章  民用核设施致害责任第三章  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第四章  
高速轨道交通工具致害责任第五章  其他高度危险活动责任第六章  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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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核事故是指核设施内的核燃料、放射性产物、废料或运入运出核设施的核材料所发生的放射性、
毒害性、爆炸性或其他危害性事故，或一系列事故。核事故通常由于核反应堆在短时间内由于链式反
应的失控，功率急剧变化，燃料元件熔化、放射性物质泄漏所造成的意外事故。1986年4月26日当地时
间1点24分，苏联的乌克兰共和国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厂发生严重泄漏及爆炸事故。事故导致31人当场
死亡，上万人由于放射性物质远期影响而致命或重病，至今仍有被放射线影响而导致畸形胎儿的出生
。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外泄的辐射尘随着大气飘散到前苏联的西部地区、东欧地区、北欧
的斯堪地维亚半岛。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受污染最为严重，由于风向的关系，据估计约有60％
的放射性物质落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上。因事故而直接或间接死亡的人数难以估算，且事故后的长期影
响到目前为止仍是个未知数。2005年一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认为，直到当时，有56人丧生，47名
核电站工人及9名儿童患上甲状腺癌——并估计大约4000人最终将会因这次意外所带来的疾病而死亡。
　　35.什么叫民用核设施致害？　　民用核设施致害，是指核设施发生事故或事件时，由于辐射源或
核材料的放射性，或由放射性与毒性、爆炸性或其他危险性相结合所造成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由
于核物质的特性，决定了民用核设施发生核事故造成的核损害与其他损害相比，具有危害更大、范围
更广、后果更为严重的特点。　　随着我国核能和平利用的发展，核能的安全性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
关注，民用核设施致害问题及其赔偿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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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用问答，关联法规，案例分析，新旧法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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